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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圳汇和富债务延期的议案》，在原债务
重组方案基础上除延长支付期限外，其他协议条款不变；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7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294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宇亮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8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286,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286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58,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45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828,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8286%。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25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52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5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458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2,794,2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943%。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果律师、吉嘉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2,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2,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2,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5,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反对8,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241,3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350%；反对8,4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2%；弃权2,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2,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3,256,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6%；反对15,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2,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053%；反对 15,6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7%；弃权 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9%。
表决结果：通过。
本提案关联股东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因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2,003,330股。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8,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反对8,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23,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0%；反对8,
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弃权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89,1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075%；反对8,4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2%；弃权5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圳汇和富债务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62,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8%；反对24,
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7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2,
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纪贵宝先生、刘程先生分别对其2024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

述职。上述提案详细内容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吉嘉怡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报备文件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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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部分一审已判决，案件已上诉，二审尚未判决；新增案件一审未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3、涉案的金额：4,070.50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新增案件将增加公司的预计负债，公司将根据后续审判过程

中的相关核算情况对本次新增案件计提预计负债。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上市公司”或“公司”）因2021年度业绩预告修正事项，

自2023年1月起陆续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及
相关立案文件，此前涉及原告240人（其中3人已撤诉），涉案金额2,828.03万元，上述部分案件已经深
圳中院一审判决，公司应赔偿损失合计1,628.87万元，并承担诉讼费合计29.71万元，公司已上诉至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剩余案件深圳中院尚未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披露的《关于
重大诉讼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以及2024年12月20日和2025年3月8日披露的《关
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2025-010）。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最新一批案件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立案文件，新增原告83人，

涉案金额1,243.47万元，此外新增一位原告撤诉。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系列案件原告合计323人
（其中4人已撤诉，已撤诉案件按0元统计），涉诉金额合计4,070.5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对本系列案件作出二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参照本系列案件中已出具的一审判决，本次新增案件将增加公司的预计负债，公司将根据后续审

判过程中的相关核算情况对本次新增案件计提预计负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系列案件尚未二
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
后续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应诉通知书等。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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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周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黄翔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6 人，代表股份 26,267,6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42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388,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6 人，代表股份 25,879,2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9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94人，代表股份1,954,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82,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5 人，代表股份 1,672,4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3%。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远程通讯参会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本次股东会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08,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0%；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5,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65%；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73%。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5,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7%；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47%；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5,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7%；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47%；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2,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4%；反对2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65%；反对2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43%；弃权 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92%。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2,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5%；反对2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弃权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9,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09%；反对2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45%；弃权 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5%。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5,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8%；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91%；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8%。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66,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9%；反对7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3,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81%；反对7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71%；弃权 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8%。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66,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6%；反对7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8%；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4,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84%；反对7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66%；弃权 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2,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3%；反对2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9,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56%；反对2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1%；弃权 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4,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4%；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40%；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9%。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3,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9%；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0,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36%；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3%。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4,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4%；反对2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40%；反对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2%；弃权 2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9%。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4,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5%；反对2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1%；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84%；反对2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20%；弃权 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7%。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4,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6%；反对2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37%；反对2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66%；弃权 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7%。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0,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7%；反对2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7,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33%；反对2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17%；弃权 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14,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反对2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33%；反对2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66%；弃权 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1%。

1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编号

17.01

17.02

17.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翔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琛森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涤非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总获得票数（股）

25,472,292

25,422,095

25,465,167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比

例

96.9720%

96.7809%

96.9449%

获得中小股东票数

（股）

1,159,344

1,109,147

1,152,21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编号

18.01

18.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孙俊英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苏晓鹏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总获得票数（股）

25,454,086

25,444,396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比

例

96.9027%

96.8658%

获得中小股东票数

（股）

1,141,138

1,131,448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

3．结论性意见：国华网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议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43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的通知，其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并重新办理了
质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博源集团

博源集团

博源集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5,000,000

64,700,000

35,000,000

104,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0.45%

5.76%

3.12%

9.33%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13%

1.73%

0.94%

2.80%

起始日

2023年 11月 29
日

2023年 11月 29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

解除日期

2025年 5月 26
日

2025年 5月 26
日

2025年 5月 26
日

质权人

内蒙古纳百川

资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纳百川

资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博 源 集

团

博 源 集

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40,000,000

64,700,000

104,7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56%

5.76%

9.3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7%

1.73%

2.8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5
月26日

2025 年 5
月26日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止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止

质权人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分行

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分行

质 押 用

途

融 资 担

保

融 资 担

保

博源集团将上述104,700,000股股份质押给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为其自身融
资提供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

弘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博 源 集

团

中 稷 弘

立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122,491,
995

32,300,995
1,154,792,

990

持股比例

30.02%

0.87%

30.88%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017,791,
995
0

1,017,791,
995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122,491,995

0

1,122,491,995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

0%

97.2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0.02%

0%

30.0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 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股）

333,475,587

0

333,475,587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29.71%

0%

29.71%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尾数不

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及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注册资本：8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源开发；投资咨询（不含

金融、证券、期货、保险）；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咨询。

（2）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1号院14号楼1屋101室；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危险品）。
（3）博源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4,001,264.00
2,273,889.42
1,383,785.57
213,312.98
426,163.76

56.83%
0.61
0.53
0.30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

4,072,077.69
2,291,822.34
298,513.36
51,492.56
83,259.57

55.84%
0.62
0.55
0.27

（4）中稷弘立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19,917.66
2,244.24

0
815.87
91.57

11.27%
6,245.74
6,245.74
2,102.34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1-3月

19,876.72
2,244.07

0
-47.87
-24.43

11.29%
28,301.99
28,301.99
2,852.71

2.截至2025年3月31日，博源集团总部有息借款总余额为46,550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
述债务金额为46,550万元，未来半年至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0万元。未来半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1,8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8.3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50%，对
应融资余额约154,05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4,939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57.8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37%，对应融资余额约240,600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稷弘立无有息借款。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博源集团还在通过多种途径，积极盘活股权、不动

产等资产，尽快化解债务。
3.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和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博源集团本次共质押股份104,700,000股的原因是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担保办理的质押。
4.高比例质押股份的原因及平仓风险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主要是基于自身资金需求、为其自身融资和

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资金主要用于日常运营、对外投资等，目前无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
险，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追加其他担保等措施化
解平仓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5.控股股东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以及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6.公司将持续关注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督促并协助博源集团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5-030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许研先生、副总经理张启明先生及持股5%以上股东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公司董
事许研先生、副总经理张启明先生及持股 5%以上股东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金投”）计划自减持计划预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5
月27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个人承诺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分别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5,075股、4,250股、8,889,500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股东分别出具的相关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序号

1

2

3

股东

名称

许研

张启明

大 连 金 融 产

业 投 资 集 团

有限公司

减持

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

时间

2025 年 5 月 16
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

2025 年 5 月 8
日

2025 年 5 月 19
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

2025 年 5 月 21
日

减持均价（元/
股）

33.68

39.01

30.80

37.05

36.68

35.0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3.68

39.01

30.80

37.05

35.07-40.76

35.08

减持数量（股）

2,500

2,575

4,200

1,185,200

1,759,600

18,400

减持

比例

0.0008%

0.0009%

0.0014%

0.3999%

0.5937%

0.0062%

减持股份来

源

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

买入

股权激励计

划

协议转让受

让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股东

名称

许研

张启明

大连金融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0,300
5,075
15,225
17,000
4,250
12,750

37,570,000
37,570,000

0

占 2025 年 2 月 4 日

总股本比例

0.0069%
0.0017%
0.0051%
0.0057%
0.0014%
0.0043%
12.6787%
12.6787%

0.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225
0

15,225
12,800
50

12,750
34,606,800
34,606,800

0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0.0051%
0.0000%
0.0051%
0.0043%
0.0000%
0.0043%
11.6772%
11.6772%

0.0000%
注：1、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

数不符的情况。
2、减持计划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期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计算减持

后持有股份比例时，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99,610,100股剔除公司已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3,247,000股为基准进行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
披露，本次减持实施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许研先生、张启明先生、大连金融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

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2025-041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材料集团组建金刚石公司进展
暨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机精工”）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金刚石公司的议案》。公司与河南省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集团”）共同组建金刚石公司，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国机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金刚石”），国机精工持
股比例67%，新材料集团持股比例33%。

第二步，金刚石公司成立后，向国机精工增发股权用于收购国机精工持有的郑州磨料磨具磨削
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三磨所”）100%股权、精工博研测试技术（河南）有限公司（简称“博研测试”）
100%股权、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简称“中机合作”）100%股权及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
有限公司（简称“新亚公司”）50.06%股权，同时，新材料集团同步按照所持公司的股权比例向金刚石
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并实缴到位，国机精工、新材料集团所持金刚石公司的股权比例保持在 67%:
3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0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与新材
料集团组建金刚石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

二、进展情况
三磨所100%股权、博研测试100%股权、新亚公司50.06%股权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均为2024年4

月30日，评估值分别为32.47亿元、0.30亿元、1.70亿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进入国机金刚石之日，
期间的损益由国机精工享有。2024年5月，三磨所和新亚公司实施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分别向国
机精工分红0.96亿元和0.03亿元。

2025年3月31日，国机金刚石向国机精工增发股权用以收购三磨所100%股权、博研测试100%
股权，新材料集团以现金15.67亿元认购国机金刚石新增股权，认购款已于当日汇入国机金刚石。

2025年4月30日，国机金刚石向国机精工增发股权用以收购新亚公司50.06%股权，新材料集团
以现金0.82亿元认购国机金刚石新增股权，认购款已于当日汇入国机金刚石。

近日金刚石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国机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D9A9ME2W
注册资本：贰拾伍亿元整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闫宁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州东）地润路18号A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
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电镀加工，火加工，涂加工;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因国机精工认购国机金刚石增发股权，涉及三磨所、博研测试、新亚公司股东变更，相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已完成。变化前后相关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截至目前，中机合作100%股权注入国机金刚石事项尚未启动。
三、备查文件
1.国机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913,8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471,989,958股，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913,
800股后的股本471,076,1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235,538,07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235,538,079元÷471,989,958股=0.4990319元（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即每10股现金红利为4.990319元（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

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
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990319元/
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 2025年 4月 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471,989,95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913,800股后的
股本471,076,1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235,538,07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预案公告后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分
派总额不变，调整分配比例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

一致的。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方案的原则为以分配总额不变的方式分配。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1）分红年度：2024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 471,989,958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

份913,800股后的股本471,076,1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4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850
01*****950

股东名称

成都紫东投资有限公司

罗阳勇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3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存在差异化安排，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分派现金红

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详见本公告“特别提示”。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佳
咨询电话：0812-8117310
传真电话：0812-8117776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23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4
除权（息）日

2025/6/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97,734,54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660,181.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4
除权（息）日

2025/6/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
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
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
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5771179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